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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1_9A_E5_c65_646890.htm 关于做好陕西省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 根据《教育部、卫生部、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的通知》（教学〔2003〕3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卫生

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

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精神，结

合我省实际，现就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有关工作通知

如下： 一、加强领导，规范管理，落实工作责任制 对考生进

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是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市（区）、县（区）要充分认识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的

重要性，加强领导，规范管理，落实责任，确保我省普通高

校招生体检工作顺利进行。 （一）各市（区）、县（区）要

成立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领导小组，招生委员会主任或副

主任任组长，教育局、卫生局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招办主任

、体检医院院长为成员。体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地普通高

校招生体检工作，处理体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各市

（区）、县（区）招办要严格选定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医院，

所选医院必须是二级甲等或县级（含）以上医院，并能够满

足考生体检需求，严禁以体检工作站等形式取代体检医院的

工作。 （三）要认真选聘体检工作人员，条件为：遵纪守法

、责任心强、身体健康、业务水平高的医务人员，主检医师

必须由主治医师（含）以上职称的医生担任，其中鉴定体检

结论的医师必须由副主任医师（含）以上职称的医生担任。



要对体检工作人员进行认真培训，组织其学习体检工作的各

项规定，使之熟练掌握《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见附件，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体检

操作方法及体检表填写要求等。要教育体检工作人员树立全

心全意为考生服务的思想，认真做好体检工作，严格遵守工

作纪律。培训合格者方可上岗。 （四）各市（区）、县（区

）招办要落实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责任制并与体检医院签

订目标管理责任书，体检医院与体检工作人员签订目标管理

责任书，做到“谁主管谁负责，谁检查谁负责”。对错检、

漏检、结论错误等影响考生录取或在体检工作中弄虚作假的

行为，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五）各市（区）体检工

作4月10日前结束。省招办安排体检表扫描工作。 二、体检表

填写说明 （一）表中所需填写的内容使用黑色水笔（签字笔

）填写，“体检结论”中的信息点用“2B”铅笔涂黑，印章

用黑色或深蓝色印油。 （二）字体要工整，不许连笔。填写

错误时在错字旁边直接改写并签名。 （三）各项检查栏目内

设有正常等“□”。对检查结果正常者在相应栏目的“正常

□”内记录“√”，对检查结果不正常者不准记录“√”，

必须在该栏目内如实记录疾病名称或阳性体征，不准填写“

不正常”、“不合格”等。所有项目的检查结果必须签署主

检医师全名。 （四）既往病史栏目由考生本人如实填写。有

慢性疾病者填写疾病名称，如“慢性肾炎”，不能只填写“

有”；没有既往病史的则填写“无”。 （五）县（区）招办

和体检医院印章必须在虚线所示的圆圈内。 （六）禁止在体

检表上、下端的黑色检测点上写字或污损。 三、体检操作方

法 （一）眼科 1．视力检查统一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用5分



记录法记录检查结果。 （1）裸眼视力采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如：4.9。 （2）任何一眼的裸眼视力低于4.8者，需要用矫

正镜片测视力并附矫正视力达到4.8时的矫正度数，矫正度数

填写为近视或远视度数和/或散光度数，如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